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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为盗窃罪处罚。”笔者

认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

第一款的规定，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处罚，理由如下： 首先，

从客观方面来看，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其客观上的表现。我们知道，信用卡作为一种无记名的

有价证券，有其特殊的操作机制。行为人在盗窃了信用卡之

后，不同于取得了有些不需挂失的票据，如：不记名、不挂

失的有价支付凭证，可以直接去支取。行为人盗得信用卡后

，要想使用，就需要通过伪造持卡人的签名、伪造身份证等

虚构合法身份、隐瞒客观事实的方法来完成。否则，它只是

一张普通的卡，握在手中却无法得到物质利益。因此，从整

体行为来看，盗窃信用卡只是使用并构成犯罪的一个前提，

只有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得钱财的行为才是构成犯罪的关

键部分。 其次，从社会危害性角度看，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

行为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盗窃罪的最低刑期为“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而信用

卡诈骗罪的最低刑期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可以看出，二者在量刑上

有很大差别，盗窃罪量刑显然比诈骗罪要轻得多。我们知道

，刑罚是以其惩罚性为特征的，它以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为

目的。当前，各种方式的诈骗行为层出不穷，给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信用卡诈骗行为不仅扰乱了金融

市场的正常秩序，给银行或特约商户带来了风险，也给当事

人造成了损失，严厉打击非常有必要。相比而言，盗窃罪的

社会危害性要小一些。行为人普通的盗窃行为与盗窃信用卡

并诈骗取得钱财的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同，却都定为盗窃罪，

显然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助

长该类犯罪。要想更好地打击利用信用卡犯罪这类行为，统

一司法实践，在立法上准确定罪并进行处罚，就显得很有必

要。 再次，依据牵连犯的处罚原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应

当“从一重处罚”，即：按照诈骗罪所规定的刑罚处理。所

谓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其方法行为或结果

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行为人盗窃并使用信用卡

中，有一个犯罪目的，就是取得钱财。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行

为：其一是盗窃行为。它是实施诈骗的前提，应当认定为手

段行为。其二，盗得信用卡之后，行为人要取得物质利益，

就要伪造当事人签名等，或者用伪造的证件取得钱财，应当

认定为目的行为。从上述两个行为可以看出，盗窃信用卡并

使用符合牵连犯的特征。依据牵连犯的处罚原理，盗窃信用

卡并使用，应当“从一重处罚”，即：按照数罪中最重的一

个罪处罚。前面已经论述过，诈骗罪的刑罚高于盗窃罪。依

据该处罚原理，对盗窃信用卡后使用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论

处。 终上，笔者认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应当依照刑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处罚。这

是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重要前提，也是构建和谐司法的重要

部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